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反馈问题
	[image: image1]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昆生环督转〔2021〕18号交办D2YN202104230068号投诉问题：

昆明市盘龙区金色大道金庐园小区正对面的污水处理厂夜间偷排废气扰民，举报人诉求若无法改进技术则搬迁该厂。

	整改目标
	情况不属实。经查证：

1、昆明市盘龙区金色大道金庐园小区正对面的污水处理厂为第五水质净化厂（以下简称“五厂”），该厂废气属于无组织排放，无废气储存设备，无法储存后夜间排放。此外，五厂位于金庐园小区的下风向，办公楼与金庐园小区相邻，滇池水务公司以高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处理》（HJ1083-2020）要求的半年监测频率，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每季度对五厂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均达标。

2、2021年4月11日接到D2YN202104100020投诉五厂异味问题后，滇池水务公司已委托第三方于2021年4月12日-14日对五厂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了监测，均达标。接到本次重复投诉后，公司再次委托第三方于2021年4月25日-27日对五厂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监测，增设了厂外居民区4个点位抽检，均达标。

3、五厂通过建设污泥料仓、污泥池和沉砂池等一系列措施，极力减小无组织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经2021年4月24日14时-4月25日10时现场核实，五厂未发现有明显异味情况。

	整改措施
	 无

	整改主要工作成效
	主要工作成效：

持续做好无组织废气的监测与防控，五厂每季度无组织废气监测均达标。

	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联系人
	责任单位：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人：那志强

联系人：林阳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湖滨路第七水质净化厂（邮箱：ly6133025@qq.com）。联系人员及电话：林阳，1352927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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